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

征稿办法

第一条 《宝城律师》网站、信箱、杂志是我所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，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，搞好宣传推广工作，保证稿件来源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《宝城律师》编委会及编辑部负责征稿，稿件的审核，以及进行奖惩。

第三条 本所律师每季至少向《宝城律师》投稿一篇（不含《律师动态》、《律师信箱》），每篇不少于1500字。

第四条 除设置的栏目和专题外，本所律师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和专长，自由撰稿，题材不限，体裁不限。

第五条 本所律师应当于每季度最后一个月的1日前将打印稿交行政主管。

第六条 编委会及编辑部有权对稿件进行审核，如发现稿件敷衍了事、质量低劣，应当退回重新撰写。

第七条 本所律师撰稿情况将作为年终考核的依据，未完成任务的律师不得参加年终各项评优活动。

第八条 本所合伙人应当起到表率作用，如未完成撰稿任务，除限期补交外，每次处罚300元。

第九条 本所律师的投稿情况将每季度进行公布一次。

第十条 《宝城律师》编委会及编辑部负责对律师投稿情况进行季度考评，年终进行综合考评，每季度评选优秀撰稿律师三名。

第十一条 对优秀撰稿律师采用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彰，如外派参加短期学习培训、法律书籍奖励等，此外，本所将通过杂志、网站对积极投稿的律师进行重点宣传推荐。

第十二条 本所鼓励律师积极对外投稿，律师稿件如被市级刊物采用，奖励人民币200元；如被省级刊物采用，奖励人民币500元；如被国家级刊物采用，奖励人民币1000元。

第十三条 本所律师对外投稿无论采用与否，均可参加考评活动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执行合伙人会议通过生效，自公布日实施。

